《锡林郭勒盟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

计划（2025—2027年）》解读

（2025年5月21日）
一、制定目的和意义

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新赛道，培育低空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壮大低空经济产业集群，以优势产业助力高质量发展，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年），结合我盟实际，制定本行动计划。
二、起草过程

按照行署工作安排，由盟工信局牵头，会同盟发改委、交通局等部门，拟定了《行动计划（讨论稿）》。经先后三次征求各旗县市（区）政府及盟直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并按照国家发改委有关文件要求，征求了自治区发改委意见。经进一步修改后，于5月20日在工信局门户网站公示并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6月21日组织开展专家论证，期间同步完成了合法性审查、公平竞争审查等重大行政决策等程序。7月3日，经行署2025年第15次常务会议审议后，由行署办公室印发实施。

三、主要内容

本《行动计划》共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工作目标。提出，争取到2027年底初步形成“7+13+1”机场体系，即7个通用机场（跑道型机场/直升机场）、13个标准化临时起降（场）点、1个低空飞行服务站；初步建成适航试飞验证实验室科研基地和低空立体交通网络实验室基地，推动在锡林浩特市建设集装备制造、应用场景、服务运营、娱乐体验为一体的低空产业试点园区。力争引进落地研发、制造、应用、运维等低空经济产业企业10家以上，打造农牧业、边防、警务、安防、应急、智慧城市、自然资源、生态环保、气象等多元化应用场景，培育物流运输、低空文旅、载人交通、飞行营地等低空消费业态，打造低空多场景应用示范体系。同时，提出了2025年至2027年分年度目标任务。
第二部分为工作计划。从完善基础设施、低空应用场景拓展、建立健全低空产业体系3方面，提出了17条具体措施，并明确了责任单位。

一是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方面提出，推动低空空域改革，积极推进太旗、多伦县、东苏旗、乌拉盖4个通用机场项目。坚持统筹规划、优化资源配置，以太旗、蓝旗、白旗、黄旗、多伦等地区为重点，培育打造南部算力产业聚集区；以二连浩特市等地为重点，推动西部边缘算力中心集群建设。依托空地协同力量，推进“空地一体化”智慧平台建设。

二是在开展低空应用场景拓展行动方面提出，拓展飞行器适航试飞试验、道路巡管、气象服务、应急救援、农牧业生产、低空安防与智慧监管、生态环保与工业巡检、文旅等低空应用场景。

三是在建立健全低空产业体系方面提出，积极引进低空经济设备制造企业，提升低空产业制造能力，力争到2027年实现新增低空经济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各3—5家。推动创新和技术攻关，每年至少开展1项低空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装备）攻关与成果转化。积极培养低空经济适航领域、飞行器设计、空域管理、立体交通网领域的急缺人才，引进机场航务服务、燃料供给、保险业务等保障性服务企业。以锡林浩特市为试点，打造集装备制造、应用场景、服务运营、娱乐体验为一体的低空产业园试点园区。

第三部分为保障措施。主要从强化组织保障、强化激励引导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三方面提出要求。
